
1 
 

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乒乓球竞赛规程 

（修订版） 

 

一、竞赛项目 

男子团体、女子团体、男子单打、女子单打、男子双打、

女子双打、混合双打 

二、运动员资格 

(一)符合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运动员注册和代表资格

确定办法》（体竞字[2014]11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(二)符合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》

（体竞字[2015]57 号）的有关规定。 

(三)符合《关于取消全运会、冬运会解放军两次计分政

策和奥运会联合培养运动员奥运会成绩计入全运会政策后

续问题处理意见的通知》(体竞字[2015]116 号)的有关规定。 

（四）各单位报名参赛的运动员必须在 2016 年和 2017

年参加过总局乒羽中心主办的全国性乒乓球比赛或国际比

赛。 

三、参加办法 

（一）资格赛 

1.获得参加第十三届全运会乒乓球比赛资格的单位，可

报名参加资格赛团体比赛。 

2.香港和澳门特别行政区需参加团体和单项资格赛。 

3.凡报名参加资格赛团体比赛的运动员，可参加资格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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的单打和双打比赛。 

4.获得 2016年全国锦标赛团体比赛前 4名队的运动员，

若要参加决赛阶段单打和双打比赛，需首先参加资格赛进行

选拔。 

5.获得 2016 年里约奥运会、2016年和 2017年世界锦标

赛和世界杯团体和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，若要参加决赛阶段

双打项目比赛，需首先参加资格赛进行选拔。 

6.参加女子团体比赛的每个队，在团体报名的运动员中,

至少要有一名直板打法的运动员；参加男子团体比赛的每个

队，在团体报名的运动员中，至少要有一名直板打法或削球

打法的运动员。 

7.在竞赛规程规定报名人数内，各参赛单位可自行配对

或与其他单位运动员配对参加双打项目比赛。 

（1）一个参赛单位的男队或女队报名人数除以 2所得的

整数为该男队或女队双打可配对数。 

（2）一个参赛单位男队和女队报名人数相比，人数少的

为该参赛单位混双可配对数；如果男、女队报名人数相等，

则为该参赛单位混双可配对数。 

（3）跨单位配对将占用相关单位双打项目的参赛名额。 

（4）所有跨单位配对均要参加资格赛选拔。 

（5）所有涉及跨单位配对的单位都要在报名表中填写跨

单位配对运动员的姓名和单位，否则跨单位配对将不被确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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认。 

(二)决赛 

1.2016 年全国乒乓球锦标赛男、女团体前 4名的队和资

格赛男女团体前 12 名的队，具有参加男、女团体决赛阶段

比赛资格。 

2.获得 2016 年里约奥运会、2016年和 2017年世界锦标

赛和世界杯团体和单项前 3 名的运动员及资格赛单打前 24

名的运动员，具有参加单打决赛阶段比赛的资格。 

3.资格赛双打比赛前 16 名, 具有参加决赛阶段双打比

赛资格。 

4.参加女子团体决赛阶段比赛的每个队，在团体报名运

动员中，至少要有一名直板打法的运动员;参加男子团体决

赛阶段比赛的每个队，在团体报名运动员中,至少要有一名

直板打法或削球打法的运动员。 

四、竞赛办法 

（一）资格赛 

1.团体采用分组单循环赛，以 2016 年全国乒乓球锦标

赛团体名次确定种子进行抽签。比赛采用斯韦思林杯团体比

赛方式。每场比赛采用 5 盘 3胜制，比赛顺序为:A—X、B—

Y、C—Z、A—Y、B—X。每盘比赛 5 局 3 胜制，每局比赛 11

分制。 

2.单打采用淘汰赛方法，以最新世界排名和 2016 年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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国锦标赛成绩确定种子进行抽签。每场比赛采用 7局 4胜制,

每局比赛 11 分制。 

3.单打比赛 32名争进 16名比赛中，16名负者将增加一

轮附加赛，获胜的 8名运动员将获得参加决赛单打比赛资格。 

4.双打项目采用淘汰赛方法，以 2016 年全国锦标赛双

打名次、最新世界排名及 2016 年超级联赛双打排名为依据

确定种子。每场比赛采用 5 局 3 胜制，每局比赛采用 11 分

制。 

(二)决赛 

1.团体比赛分两个阶段进行，采用斯韦思林杯比赛方

式，每场比赛采用 5 盘 3 胜制，比赛顺序为：A—X、B—Y、

C—Z、A—Y、B—X;每盘比赛 5 局 3胜制，每局比赛 11 分制。 

2.团体比赛第一阶段分组进行循环赛，根据 2016 年全

国锦标赛前 4名队的名次顺序和资格赛成绩确定抽签种子。 

3.团体比赛第二阶段进行淘汰赛，以小组比赛成绩确定

种子，同组的第 1、2名抽在不同的二分之一区。 

4.单打比赛采用淘汰赛方法，以世界最新排名和资格赛

成绩确定种子进行抽签。每场比赛 7 局 4 胜制，每局比赛 11

分制。 

5.双打比赛采用淘汰赛方法，按资格赛顺序进行，不再

重新抽签。半决赛、决赛采用 7局 4 胜制，其余轮次比赛采

用 5 局 3 胜制，每局比赛 11 分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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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所有项目将进行决定 3、4名的比赛，团体比赛采用 5

场 3 胜制，单项比赛采用 5局 3胜制。 

7.各个项目 5-8名将不进行附加赛。 

五、录取名次与奖励 

（一）各项目录取前 5名，颁发奖励证书。 

（二）各项目获得前 3名的队/人/对，分别颁发金、银、

铜牌。 

（三）设体育道德风尚奖，评选办法另行通知。 

六、报名 

（一）资格赛 

1.参加资格赛的队可报领队 1名，队医 1 名，男、女队

教练员各 1名，男、女运动员各 5 名。 

2.获得 2016 年里约奥运会、2016年和 2017年世界锦标

赛和世界杯团体和单项前三名的运动员可不占原单位名额

报名参赛。 

3.资格赛团体比赛最多可报 5名运动员。 

4.资格赛将于 2017年 3月 23日至 29日在鞍山市举行。

请各参赛单位在中国乒协官方网站下载新的比赛报名表并

于 3 月 10 日前发送至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乒乓球一部专

用报名邮箱 pingpangyibu@126.com。 

 (二)决赛 

1.获得决赛资格的队/人/对可以报名参加决赛阶段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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比赛。 

2.团体比赛每队最多可报 5名运动员参赛。 

3.决赛运动队官员按照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

总则（草案）》（体竞字[2015]57号）相关规定，由代表团统

一分配确定。 

4.决赛报名将在比赛前 30 天开始，按照国家体育总局

决赛报名政策执行。 

七、换人办法 

1.参加团体决赛阶段比赛单位的运动员可以与资格赛

不同。 

2.获得决赛阶段单打比赛资格的运动员不得被其他人

替换。 

3.跨单位配对参加资格赛双打比赛的运动员，在报名截

止后，不得重新跨单位配对；如需换人，可替换配对中的 1 

人，替换参赛的运动员必须与被替换运动员来自同一单位，

被替换运动员不得再进行跨单位配对。 

4.获得决赛双打项目比赛资格的运动员，如有出现伤病

的，经市级医院证明，可替换原配对中的 1名运动员，被替

换的运动员不得再参加其它项目的比赛。 

（1）替换运动员与被替换的运动员须来自同一单位。 

（2）已获得双打相同项目资格的运动员不得替换受伤运

动员参加比赛。 



7 
 

（3）双打项目被淘汰的运动员，不得替换其它运动员参

加双打相同项目决赛阶段的比赛。 

5.所有换人申请提出的截止时间为技术会议最终确认

名单前。 

6.所有替换运动员必须具备全运会参赛资格。 

八、技术官员 

(一)资格赛 

1.国家体育总局选派 1 名裁判长、4 名副裁判长和 2 名

裁判长助理和若干名骨干裁判员。 

2.各参赛单位可选派 1名在国家体育总局乒羽中心注册

的国家级以上裁判员。 

3.不足数由承办单位补充。 

(二)决赛 

1. 裁判长及裁判员由国家体育总局选派。 

2. 辅助裁判由承办单位选派。 

3. 裁判员名单另行通知。 

九、兴奋剂和性别检查 

按照《第十三届全国运动会竞赛规程总则（草案）》（体

竞字[2015]57 号）规定执行。 

十、仲裁 

仲裁委员会人员组成和职责范围按《仲裁委员会条例》

规定执行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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十一、未尽事宜，另行通知。 


